石家庄市鹿泉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二标段（体育场及海山公园）地下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对石家庄市鹿泉区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二标段（体育场及海山公园）地下停车场成本测算结果，参考石家庄市主城区三类区域及周边县（市）同类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水平，拟定了石家庄市鹿泉区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二标段（体育场及海山公园）地下停车场停车服收费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如下：
（一）停车时段划分
昼间：7时30分至21时30分；夜间：21时30分至次日7时30分。
（二）车型划分
停车场车型分类
	类  别
	车 型 及 规 格

	
	客     车
	货     车

	小型车
	≤7座
	≤2t

	中型车
	8座～19座
	2t～5t（含5t）

	大型车
	≥20座
	>5t


（三）收费标准
1.小型机动车：昼间每辆2小时内收费2元，之后每小时收费1元，6元封顶；夜间每辆次5元。
2.中、大型机动车：在小型机动车收费标准基础上，中型机动车加收50%；大型机动车加收100%。
3.计费规则：停车场按小时计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
跨昼夜时段停放机动车辆：夜间停车时段不足1小时的，该时段计入昼间停车时段，按昼间收费标准计收。
（四）规范收费减免措施
1.停车设施经营者对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车、工程抢险车等免收停车服务费。
2.短时停车免费：进入除医疗机构配套建设或内设停车设施外的其他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停车时间30分钟以内的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的车辆。
（五）规范停车服务收费行为
1.停车服务单位要明确停车服务内容，制定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自觉规范服务行为，提升停车服务质量和水平。
2.停车设施经营者要严格执行价格监督检查部门关于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明码标价的规定，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标价牌，标明停放服务收费定价形式、收费标准、计费办法、收费依据、投诉举报电话等。
（六）执行时间
上述收费标准自发文之日起向社会公示一周后执行，试行期1年。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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